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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新华网 > 金融 >

  中国证券报记者6日从证监会获悉，证监会近日编制并公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规范性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关于申请材料中经常出现的规

范性问题，证监会将其列为“一开始就改起来”的问题，即知即改，进一步细化接收标

准，从小处着眼，为申请人提供便利。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受理是行政许可程序的“第一站”，一直以来，并购重组受

理工作注重透明、高效，已实现审核进展公开、申请材料目录公开等。《说明》细化了

重组报告书、重组协议、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的签字盖章要求。

  其中，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方面，《说明》第1条指出，原件加盖上市公司公

章，后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声明页，均应为签名人亲笔签

名，并加盖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公章。如在出具声明页时，部分文件出具的中介机构签

字人员已离职，致使其无法在声明页上签字的，应由相关中介机构提交人员离职说明。

在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方面，《说明》第2条指出，董事会决议

加盖上市公司公章或董事会章，由参会董事亲笔签名。股东大会决议加盖上市公司公

章，由参会董事等亲笔签名。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中，如有参会人员委托他人出席的，应

提供授权委托书。

  同时，对于拟购买资产因特定原因无法提供部分材料，以及跨境并购等特殊情况，

《说明》结合客观实际，明确了替代性措施。其中，《说明》第4条指出，申报材料中

涉及出具财务报表的（拟购买资产审计报告、交易对方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出具报

表机构应在每份财务报表上加盖公章并由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亲笔签名。跨境并购项目中，境外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根据当地准则无需法定

代表人签字的，由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是否符合当地准则发表意见。《说明》第5条

指出，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审计报告附注的财务期间应为最近两年及一期。如确

实无法提供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申请人说明原因后，应提供拟购买

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以假设数据为依据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模拟报

表、备考审计报告）。

  此外，其他应当披露的信息或材料，不再作为接收或受理要件，由中介机构把关、

申请人披露、交易所督促。

  证监会上市部、办公厅前期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中联合听取财务

顾问意见，发现虽然证监会发布了申报文件格式准则和申请材料目录，但有关材料的具

体形式要求尚待进一步明确。因材料形式要件提供不完备或不符合法定标准，申请人往

往不能一次性提交完整。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证监会将其列

为“一开始就改起来”的问题，即知即改。重组许可申请材料规范性说明的公开，有利于

提高申报效率，实现让申请人“最多跑一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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